100年度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申請須知

1、 計畫目的：

為提昇及協助績優的環保社區轉型為「環保小學堂」，透過在地人力及資源提供環境教育服務與資訊，作為全國各地社區參訪、學校戶外教學及全民環境學習的場所，以增進民眾保護環境的知識、價值、態度及技能，培養對環境負責任的行為，並喚起保護環境的行動，促使環境及資源得以永續利用。

二、主辦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地方環保機關

    執行單位：獲得入選之社區

三、申請資格：符合下述全部條件者，方可提案申請

（一）政府立（備）案之社區發展協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村、里辦公處或當地社區居民所成立之民間團體。

（二）曾參與本署社區環境改造計畫並獲得環保模範社區獎項或其他環保績效良好之社區。

（三）具有當地環境特色或推動環境改造成果良好，可提供環境學習的場所或設施，並有營運管理人員及解說人員，提供環境教育、宣導與解說，且能自行營運管理。

（四）已於本署「清淨家園全民運動顧厝邊部落格綠色生活網」建立部落格之社區。
四、執行期間：自核定日起至100年10月20日止。
五、執行內容：

（一）推動社區環境改造：

1.擴大推動環境改造工作及範圍，並營造環保議題，包含社區環境整潔維護、閒置空間運用、二手維修中心、節能減碳、力行生活環保、環境保育、發展社區特色及推動環保產業等，營造「清潔、舒適的生活環境」，並將推動情形登載於本署「清淨家園全民運動顧厝邊部落格綠色生活網」，以利各界分享學習。

2.優先運用現有之設施或閒置空間、建築物，使其成為鄰里間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綠、美化工作應配合當地特色及自然環境，選種本土原生物種。

  （二）推廣環境教育：
1.設計環境教育課程包含學習主題、內容、預計學習人數等，並搭配當地環境議題、環境特色及環境改造成果，且考量依不同年齡、對象與不同之需求設計學習內容。

2.環境教育辦理方式可包含授課、演講、體驗、實驗（習）或實作等，以增進學習者環境意識及知識。

3.邀請環境專業解說人員、推動環保經驗者或環境相關專家學者擔任講師或導覽解說人員，激發學習者關懷環境，進而產生行動力。

4.提供學習的場所或場域，以作為學習者觀察、參訪及研習環境之關係，並達到學習效果。

5.環境教育對象應包括當地社區居民及社區外之一般民眾，力求廣泛；並主動、定期安排課程，邀請民眾、學校、團體踴躍參加。

6.推廣環境教育，應透過各種管道加強宣導，期使參加人數增加。

7.環境教育的課程可以與社區文化、歷史、產業相結合，並考量適當的收費，使其能永續經營。惟已收取費用之項目，不得重複報支本計畫相關經費。

8.本計畫不包含帶領社區居民至其他地方參訪所需之經費；而是將本社區改造成為環境教育場所，供各界來參訪、學習。

（三）編製網頁

環保小學堂應設計相關網頁，介紹社區發展歷史、現況、環保小學堂的活動、課程等內容，甚至可將參觀、報名、申請解說的方式一併納入，主動讓相關團體、民眾前往學習，期望網頁能帶有感性與知性之美，吸引民眾瀏覽。

（四）編製執行成果：

計畫完成後，編製成果報告，包含推動環境改造及推廣環境學習的成果包含日期、主題、學習的對象及人數，記錄及評量學習的過程及成果，並以文字、圖片、相片或影像等編製。

六、申請、審查作業： 

（一）申請方式：

1.經政府立（備）案社區發展協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者：即日起至99年12月31日前將申請計畫書(附件1、2)逕送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

2.村、里辦公處提案者：即日起至99年12月31日前將申請計畫書(附件1及2)送請鄉、鎮、市、區公所函轉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

（二）審查作業：

由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於100年1月31日前遴選符合計畫目標且具體可行之計畫，推薦1至2名函送本署審查核定，如超出名額，本署不予審議。

七、經費分攤原則

（一）經費分攤：本案採部分分攤，每個社區辦理環境學習，人數至少達3,000人（包含外界參訪團體及社區民眾，離島地區人數目標則為1,000人），本署分攤最高90％之經費，並且不超過新台幣40萬元（經費運用情形列入評選重點項目）；其餘經費分由社區及環保局分攤，均不得為0，未來應依前揭分攤比率支用。

（二）經費分攤項目：申請經費項目限於經常支出（不含資本門），請依以下經費項目申請及核銷：

1.人事費：

（1）活動聘請上課、講解或現場導覽解說人員之費用，內聘800元/時、外聘1,600元/時。

（2）推動社區環境改造所需專業技術臨時僱工：每人每日最高900元。
2.材料費：

（1）推動社區環境改造所需綠美化、環境髒亂整理、社區主題營造之相關材料費用。

（2）推廣環境學習課程所需實作材料等費用。

3.其他業務費： 

（1）推動社區環境改造所需環境清潔用具。

（2）推廣環境學習課程所需資料印製、講義、文具用品、活動布置、網站架設維護等及其他相關費用。

（3）製作成果所需資料、圖片、相片或影像等相關費用。

（4）與推動本計畫有關之其他相關費用。

4.差旅費：參與本署舉辦之相關訓練及輔導審查會費用及外聘講師所需支付之交通費。

（三）各執行議題經費，得因實際需要相互勻支，但流出項目減少之金額不得超過流出項目20％（專業訓練差旅費項目不受限制），且仍需符合本須知各項目比率限制之規定。

八、經費請撥、核銷及實施成果報告：

 (一)經政府立案非營利組織提案者：請檢具領據、原始憑證、成果報告等資料，向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請領經費及核銷。

（二）村、里辦公處申請提案者：由鄉、鎮、市、區公所辦理內部核銷後，檢具領據、原始憑證、成果報告等資料，向直轄市、縣(市)環境保護局請領經費及核銷。

 (三)直轄市、縣(市)環保局提送計畫經本署核定後，本署將分攤合辦總經費（含縣市環保局及社區經費）90﹪以下為原則，並於核定後全額撥付分攤經費（另視本署預算經立法院通過情形彈性調整撥付成數）；環保局應於100年11月15日前提送原始憑證、結算明細表及執行成果結案核銷。如本署報經審計部同意採就地審計方式辦理，相關原始憑證請並妥為保存備供查核。

九、注意事項
（一）計畫名稱及對外宣導，一律使用「環保小學堂」，以凸顯本案全國性計畫共同性名稱；本年度向本署或其他機關提出申請類似計畫者，不得再申請本計畫。如有重覆，應予繳回。

（二）辦理活動所需茶水，請儘量以桶裝方式辦理；活動中不得使用免洗用具。

（三）智慧財產權：

1.依本計畫完成之各項報告（含報告中所有照片）等著作，以執行單位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本署得依著作權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利用該著作，執行單位並授權本署於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有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執行單位應保證對於其職員職務上完成之著作，應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與其職員約定以乙方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2.執行單位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署不須因此支付任何費用。執行單位並承諾對本署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又經核准分攤完成之各項報告等著作如有第三人完成之部分者，本署授權執行單位代理本署與第三人簽訂上述有關本署享有著作使用權等之相關契約。

3.執行單位並保證於執行本計畫工作時，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情事，如有違反，應直接對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對本署因此肇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另對他人指控機關侵害著作權之情形時，有協助機關訴訟之義務。

(四)營造地點如涉及私人土地者應檢附地主同意書（內容應含地段、地號及同意供社區公眾使用至少3年）或未使用私人土地切結書併同計畫送審。

(五)計畫執行期間涉及內容、經費項目或計畫總經費變更時，應於規定時限內報請各縣市環保局審查後送本署備查。

（六）計畫書格式請依據附件2詳加撰寫。

（五）有關經費項目限制，依下列規定辦理（請詳填附件3）：

	項目
	規定
	說明

	1.社區環境改造經費
	不超過計畫總經費40％。
	環保小學堂應將主要之經費用於環境教育推廣之用。

	2.專業技術需要僱用臨時工
	每人每日900元，且不超過計畫總經費5％。
	常態性維護工作不得編列臨時工費用

	3.現場導覽解說費用及講師費
	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15％。
	1.前往觀摩、參訪之團體應自行支付相關費用；本項經費主要用於外聘講師或對於弱勢團體或經費不足之單位前往參訪時，免收其導覽解說費，由本項經費支應。

2.前往觀摩、參訪之團體已付給講師、導覽費用時，不得重複由本項經費支領。

	4.油資、郵電、電話費用、紀念品、工作服（帽）
	本署不分攤
	

	5.宣導品
	每份不得超過100元
	

	6.差旅費
	參考公務人員差旅費支給標準，編列參與本署及地方環保機關舉辦之相關訓練、輔導審查會及外聘講師所需之差旅費用；不得編列至其他社區參訪之遊覽車資、餐費等費用。
	

	7.便當費
	每份最多80元，僅能用於講師、導覽解說員及辦理全天講習之參加學員午餐，且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5％。
	1. 至環保小學堂參訪之團體應自行負擔午餐費用；研習課程半天者，不支應便當費用，以撙節相關經費，用於實質環境教育推動工作。

2. 經費不得以誤餐費方式發給，如以當地風味自助餐方式辦理，得以食材材料費單據依實核銷（每人預算不得超過80元），且不得以桌餐方式辦理。


十、輔導考核機制

(一)執行期間主辦機關為掌握計畫進度或視需要，得派員或邀請專家學者前往訪視、督導、查核、評鑑，獲核定單位應檢具詳細資料供參。

(二)主辦機關為協助計畫之推動及提昇社區執行力而召開輔導會議，獲核定單位應派員參加。

(三)獲核定單位無正當理由未確實依申請計畫執行或執行成果不佳者，3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推薦之縣市則暫停1年提出申請。

	99年環保小學堂聯絡名單

	編號
	縣市別
	申請單位
	代表人

姓名／職稱
	聯絡人

姓名／職稱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地址

	1
	臺北市
	北投區中央社區發展協會
	石勝達

理事長
	鍾慧珠

總幹事
	(02)2891-5581

0932-137735
	(02)2895-9831
	greenofficejung@yahoo.com.tw
	臺北市北投區大興街24巷6弄12號1樓

	2
	高雄市
	左營區光輝社區發展協會
	濮寶珠

理事長
	濮懿範

總幹事
	(07)360-2989

0912-111522
	(07)365-5033
	yifanpp

@yahoo.com.tw
	高雄市左營區光輝里後昌路643巷30號

	3
	基隆市
	仁愛區文安社區發展協會
	張雪華

理事長
	李隆進

總幹事
	(02)2426-2020
	(02)2422-9484
	klwenan
@hotmail.com
	基隆市仁愛區崇安街36巷22號

	4
	新竹市
	北區康樂社區發展協會
	劉珠玲

理事長
	林再興

總幹事
	0920-111593
	(03)536-5535

(03)536-3846
	k3576@xuite.net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3段281號

	5
	新竹市
	東區科園社區發展協會
	劉瓊林

理事長
	潘嬰娣

前理事長
	(03)579-0536

0916-306829

0923-186565
	(03)579-0536
	yungtipan

@yahoo.com.tw
	新竹市科園里16鄰民享街134號

	6
	臺中市
	楓樹腳文化協會
	江鳳英

理事長
	高誼玲

秘書
	(04)2479-1416
	(04)2479-2924
	maple0126

@hotmail.com
	臺中市黎明路1段223號

	7
	臺南市
	東區富強社區發展協會
	李寶猜

理事長
	李寶猜

理事長
	(06)238-1887

0910-827792
	(06)335-9832
	lee2381887

@gmail.com
	臺南市東區裕農路446巷88號

	8
	臺北縣
	汐止市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李朝發

理事長
	傅玲玉

總幹事
	(02)8692-3954
	(02)8692-3954
	p8692

@kimo.com
	臺北縣汐止市中正路285號

	9
	桃園縣
	楊梅鎮秀才里辦公處
	徐麗貞

里長
	徐麗貞

里長
	(03)478-5392
	(03)485-4415
	loveginger1031@yahoo.com.tw
	桃園縣楊梅鎮秀才里25鄰新江路225巷3號

	10
	桃園縣
	龍潭鄉高原村辦公處
	黃玉琴

村長
	黃玉琴

村長
	(03)471-7452
	(03)471-6869
	A4717452

@yahoo.com.tw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中原路1段552號

	11
	新竹縣
	竹東鎮軟橋社區發展協會
	彭松舉

理事長
	彭松舉

理事長
	0932-119912
	(03)595-6301
	peso.je

@msa.hinet.net
	新竹縣竹東鎮軟橋里1鄰55-2號

	12
	南投縣
	牛屎崎鄉土文史促進協會
	洪金平

理事長
	蕭玉照

出納
	(049)255-0217

0937-261285
	(049)256-7051
	b5859b

@ms32.hinet.net
	南投縣草屯鎮御史里大覺路21號

	13
	彰化縣
	鹿港鎮南勢社區發展協會
	許敘銘

理事長
	許進興

總幹事
	(04)771-6408
	(04)771-1935
	nicehone

@yahoo.com.tw
	彰化縣鹿港鎮頭南里南勢巷57-21號

	14
	彰化縣
	彰化市福田社區發展協會
	張慶富

理事長
	蘇裕雄

總幹事
	(04)737-0480

0911-852666
	(04)738-8695
	ft_village

@yahoo.com.tw
	彰化市彰南路5段383號

	15
	雲林縣
	古坑鄉華山社區發展協會
	吳登立

理事長
	吳登立

理事長
	(05)590-0480
	(05)590-0059
	wu5901765

@gmail.com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41號

	16
	嘉義縣
	頂菜園發展協會
	陳明惠

理事長
	陳永宗

總幹事
	(05)781-0313
	(05)781-3330
	local.farm

@msa.hinet.net
	嘉義縣新港鄉共和村頂菜園12號

	17
	臺南縣
	府城天下觀雲社區甲區管理委員會
	吳柏喬

主任委員
	鄭勝安

總幹事
	(06)236-1771
	(06)236-9450
	k12

@ms24.hinet.net
	臺南縣永康市中華二路340巷15弄6號

	18
	臺南縣
	七股鄉龍山社區發展協會
	王聖坤

理事長
	王聖華

總幹事
	0933-628292
	(06)787-4760
	bellast458

@yahoo.com.tw
	臺南縣七股鄉龍山村211-39號

	19
	高雄縣
	大樹鄉舊鐵橋協會
	溫卓淇

理事長
	陳瑚琨

總幹事
	(07)651-3453

0936-405648
	(07)652-4985
	quency.chen

@msa.hinet.net
	高雄縣大樹鄉竹寮村蓬萊路173-1號

	20
	高雄縣
	湖內鄉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蘇福龍

理事長
	黃婷鈺

服務員
	(07)693-0900
	(07)693-0900
	ew4851

@yahoo.com.tw
	高雄縣湖內鄉大湖村民權路30巷38號

	21
	屏東縣
	林邊鄉永樂社區發展協會
	陳錦雀

理事長
	蔡玉心

理事
	(08)875-6733
	(08)875-6722
	yeong.leh

@msa.hinet.net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榮村路8號

	22
	屏東縣
	里港鄉塔樓社區發展協會
	王文章

理事長
	鄞雪美

幹事
	0933-286778
	(08)775-6281
	smy820

@yahoo.com.tw
	屏東縣里港鄉塔樓村23-3號

	23
	宜蘭縣
	礁溪鄉林美社區發展協會
	游榮春

理事長
	游榮春

理事長
	(03)988-8988
	(03)987-5326
	0932264092@

ms2.e-land.gov.tw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66-1號

	24
	花蓮縣
	花蓮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吳明崇

理事長
	李明儒

秘書
	0921-863976
	(03)834-5061
	je1509@

pchome.com.tw
	花蓮市復興街50-5號

	25
	臺東縣
	鹿野鄉永安社區發展協會
	傅錦英

理事長
	廖中勳

總幹事
	(089)552224

0932707763
	(089)550571
	let0722

@gmail.com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村永樂路225號

公文地址：臺東縣鹿野鄉永安村永安路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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